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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國軍退除役官兵退輔政策與就業(學)安置體系之

資源運用成效探討專題報告 

八、退輔會轉投資事業公股代表董事之遴派，仍以該會所屬中、高階

現職人員為主，惟因公司經營階層與該會中高階主管多有重疊，

恐不利公股監督及考核，亟待研謀改善，俾維政府投資權益 

截至 114 年 4月底止安置基金轉投資民營事業計有 28家，核

派公股代表董事計 100 席，其中專任董事由會薦高階經理人擔任

(董事長、副董事長、或具董事身分之總經理)，計核派 19 席(會

薦總經理除欣欣客運、大南汽車外，均任董事)，兼任董事則依規

定於退輔會現職人員(本職為退輔會編制之公務人員)中擇適員兼

任，計核派 81席。經查： 

(一)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宜由學有專長及經驗豐富人士

擔任，以發揮監督功能 

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第 6

點第 1 項1及「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2第 12 點規定，針對

政府轉投資事業公股代表之資格，均要求以具備一定學經歷者

選派，以確保政府轉投資事業符合專業經營原則，並維護國營

事業民營化後公股股權權益。為避免公股代表之能力不足，致

未能善盡監督與管理之責，或被投資公司未依協議之比率安置

榮民(眷)，影響榮民(眷)生計，退輔會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

亦宜由學有專長及經驗豐富人士擔任，以發揮監督及安置功能。 

                      
1「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第 6點第 1項規定：「各基金依
股權應指派參加民營事業之公股代表，其選派、考核及解職，由主管機關訂定管
理要點辦理；其內容對於下列事項應有具體規範：(一)公股代表之選派方式、專
業能力、年齡及公務員兼職數目之限制。(二)對公股代表之考核內容、程序及考
核結果之處理。(三)公股代表之解職事宜。」 

2「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第 12 點規定：「已民營化事業之公股代表，宜由學
有專長及經驗豐富人士擔任，以發揮監督功能。…；公股代表之遴選、考核及解
職，由公股股權管理機關參照相關法規，訂定管理考核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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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輔會轉投資事業之兼任董事，主要由該會科長以上層級之

中、高階人員遴選派任，每月最多得領受 2 個兼職費，且總額

以 1 萬 7 千元為限 

參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

及監察人管理要點」第 7 點第 1 項規定3，會派董事及監察人，

主要由該會科長以上層級之中、高階人員遴選派任，其中，常

務董監事更限定為該會現任處主管以上層級人員或該會派任之

現任投資事業機構之首長，亦即轉投資事業之會派公股代表仍

以該會中、高階人員或現任所屬機構、轉投資事業機構首長為

主。另退輔會派兼董事支給部分，則係依「行政院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支給表」4，月支數額單一職務以受領 8,500 元為限，但

兼任公司常務董事者以 1 萬 2,750 元為限，最多受領 2 個職務

總額以 1 萬 7,000 元為限。 

(三)依本院決議，退輔會應即檢討改進轉投資事業公股代表董事

之遴選派任方式，並避免公股董事全數均由會內職員指派，俾

利營運結構合理化及效率化 

依據本院審查 104 年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案時有關安置基金第(八)、8 項決議：「公股代

                      
3「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及監察人管理要點」第 7 點
第 1 項規定：「會派遴選之董事、監察人，除應具有良好聲譽，對本會任務有深
切瞭解，能協助本會達成投資合作之目標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一)常務
董事、常務監察人：1.現任本會處主管以上職務者。2.現任會薦投資事業機構之
首長。(二)董事：1.現任本會科長以上職務者。2.現任本會所屬機構首長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1)業務性質與投資事業有相互支援關係者。(2)有轉投資關係
者。3.本會人員因任務需要，經專案核定者。(三)監察人：1.現任本會科長以上
職務。2.現任本會所屬機構首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業務性質與投資事業有
相互支援關係者。(2)有轉投資關係者。(3)具有財務、會計專長者。3.具有財務、
會計實務經驗之會計師、律師或助理教授以上者。」。 

4「行政院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領受限制：一、基於法令規定或經權責機關
核准有數個兼職者，每月最多得領受 2個兼職費，且總額以 17,000 元為限。二、
單一兼任職務兼職費領受以 8,500 元為限。但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以
12,750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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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宜由學有專長及經驗豐富人士擔任，以發揮監督功能，然國

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轉投資事業多達 27 家，渠等事業公股董

監事均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遴選派任，對於企業經營

經驗多所不足，顯然欠缺專業性考量。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以其會內職員職級作為轉投資事業公股代表選派標準，

致所指派 110 席公股代表中，除 21 席董事由該會退休職員或退

役將領擔任，俾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職務外，其餘高達 89 席

董、監事職務全數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內中高階現職

人員兼任，此舉因不具專業性而不利轉投資事業之經營外，亦

致每人每月得額外支領高額兼職費，已形成嚴重變相酬庸加薪

之公平性問題。…。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出相

關書面檢討報告，並擬出公平可行之解決方案，澈底杜絕外界

觀感不佳之肥貓問題。」 

(四)截至 114 年 4 月底，退輔會安置基金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

仍全由退輔會中高階現職人員兼任，且部分人員身兼 2席公股

代表，恐不易落實專業監督 

公股代表宜由學有專長及經驗豐富人士擔任，以發揮監督

功能，然觀察退輔會安置基金於 114 年 4 月所提供轉投資事業

公股代表名單，退輔會 28 家轉投資事業合計指派 100 席公股代

表董事，其中 81 席仍全由退輔會中高階現職人員兼任，部分人

員甚至兼任 2 席公股代表，如嚴主任委員5等多人，己達公務人

員兼職費請領上限。 

                      
5嚴主任委員、吳副主任委員、傅副主任委員、簡主任秘書、事業處楊處長、就業
處池處長、服照處曹處長、就醫處劉處長、就養處陳處長、給付處羅處長、行管
處詹處長、綜規處厲處長、會計處蔡處長、人事處吳處長、政風處王處長、統計
處張處長、法規會陳執行秘書(以上為退輔會正、副首長、主任秘書及一級主管)，
以及給付處陳副處長、綜規處黃副處長、事業處楊副處長、事業處唐專門委員、
事業處藍科長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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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公股出任公司之董事，係代表政府行使職權，並領有

兼職薪酬(每月最多得領受 2 個兼職費 1 萬 7,000 元為上限)，

而退輔會中高階現職人員多為處主管以上層級，平日公務繁

忙，欲兼顧轉投資事業之經營管理恐分身乏術，又多數人員出

身常任文官，或具備高階軍、文職背景，除較缺乏經營實務經

驗外，在重視公務或軍中倫理之安置基金管理體系中，恐不利

發揮實質監督功能，恐影響經營績效。 

(五)退輔會指派中高階主管擔任轉投資事業公股董事，除需代表

政府參與事業經營外，同時又需對該等公股董事工作績效考

核，恐難避免「球員兼裁判」質疑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及

監察人管理要點」第 17 點規定6略以，退輔會對會薦董事長、

董事兼總經理(專任董事)之績效考核，以經營管理、營運績效、

安置狀況為重點，由各業務主管處提供具體資料，於年度結束

後彙提該會投資事業人事審議小組評議，並簽報主任委員核

定。同管理要點第 16 及 18 點亦規定7，退輔會對會薦董事(兼

任董事)之任務查考，以出席會議、發言及政策任務交辦事項執

行情形為重點，由會薦董監事聯絡人負責記錄，於每次會議後

填報，由各業務主管處負責評審，並將評審結果於每年底列冊

彙送人事處，作為退輔會對公股董事工作績效考核之參考。 

                      
6「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及監察人管理要點」第 17 點
規定：「本會對會薦董事長、董事兼總經理之績效考核，以經營管理、營運績效、
安置狀況為重點，由各業務主管處提供具體資料，於年度結束後彙提本會投資事
業人事審議小組評議，並簽報主任委員核定。…。」 

7「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及監察人管理要點」第 16、
18 點規定：「會薦董監事出席董事會、董監事聯席會及其發言情形，由會薦董事
長或總經理詳載會議紀錄，以為本會對會薦董監事工作績效查考之參考。」、「本
會對會薦董事、監察人及董監事聯絡人之任務查考，以出席會議、發言及政策任
務交辦事項執行情形為重點。由會薦董監事聯絡人負責記錄，於每次會議後填
報，由各業務主管處負責評審，將評審結果於每年底列冊彙送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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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退輔會與各業務主管處負責公股董事工作績效

考核之責，惟退輔會所指派 100 席公股代表董事中，除 19 席專

任董事由該會退休職員或退役將領擔任轉投資事業董事長或總

經理職務外，其餘高達 81 席董事職務全數由退輔會內中高階

現職人員兼任，且其中「處長、副處長」層級以上兼任董事多

達 52 席(詳表 3-8-1)，占兼任董事比率 64.20%，比率偏高，顯

示公司經營階層與退輔會中高階主管多有重疊，使得公股董事

一方面需代表政府參與事業經營(或執行政策任務)，一方面又

需以主管機關身份，對自身工作績效進行考核，未來仍宜明確

劃分權責，以避免外界有「執行兼考核」、「球員兼裁判」之疑

慮。 

表 3-8-1 截至114年 4月底止退輔會安置基金轉投資民營事業核派公

股代表董事概況表                             單位：席 

編
號 

機構名稱 

專任董事 兼任董事 

合計 會薦
董事
長 

會薦
總經
理 

主委 
、副主
委 

會主
秘、參
事 

處長 
、副處
長 

簡任
非主
管 

科長 
榮服
處及
其他 

1 欣欣水泥公司 1 
  

1 2 
   

4 

2 遠榮氣體公司 
 

1 
 

1 
  

1 
 

3 

3 欣欣客運公司 1 
   

5 1 
 

1 8 

4 大南汽車公司 1 
   

1 1 
  

3 

5 欣欣大眾公司 1 
   

1 
  

1 3 

6 欣欣天然氣公司 
 

1 
  

4 1 
  

6 

7 欣湖天然氣公司 1 
 

1 1 2 
   

5 

8 欣隆天然氣公司 1 
 

1 
 

3 1 1 
 

7 

9 欣桃天然氣公司 1 
 

1 
 

4 1 
  

7 

10 欣中天然氣公司 
 

1 1 1 4 
 

1 
 

8 

11 欣彰天然氣公司 
  

1 
 

1 
  

1 3 

12 欣林天然氣公司 1 
   

3 
 

1 
 

5 

13 欣高石油氣公司 
 

1 
     

1 2 

14 欣南天然氣公司 
     

1 1 
 

2 

15 欣雄天然氣公司 
    

1 1 
  

2 

16 欣泰石油氣公司 
 

1 
 

1 1 
   

3 

17 欣嘉石油氣公司 1 
 

1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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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機構名稱 

專任董事 兼任董事 

合計 會薦
董事
長 

會薦
總經
理 

主委 
、副主
委 

會主
秘、參
事 

處長 
、副處
長 

簡任
非主
管 

科長 
榮服
處及
其他 

18 大台南天然氣公司 1 
   

1 
  

1 3 

19 欣雲天然氣公司 
 

1 
     

1 2 

20 欣屏天然氣公司 1 
 

1 
    

1 3 

21 泛亞工程公司 1 
   

1 2 1 1 6 

22 欣泉投資公司 1 
   

2 2 
  

5 

23 達榮環保 
      

1 
 

1 

24 歐欣環保 
     

1 
  

1 

25 遠東氣體 
     

1 
  

1 

26 榮工工程 
    

1 
   

1 

27 聯合大地 
    

1 
   

1 

28 世正開發 
    

1 
   

1 

合        計 13 6 7 5 40 13 8 8 100 

說    明：欣欣客運、大南汽車之會薦總經理因未兼任董事，故未列入本表。專
任董事之會薦董事長中，大台南天然氣公司 1 席為副董事長。本表「處
長、副處長」含法規會執行秘書。本表「簡任非主管」含簡任視察(秘
書、技正)、專門委員、高級分析師。 

資料來源：退輔會提供。 


